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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卫院财〔2023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工程
项目预算价审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(系、部)，各职能部门:

《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工程项目预算价审核办法》已

试行满 2 年，现经 2023 年 5 月 10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予以

正式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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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工程项目预算价
审核办法

（2018 年 8 月 9 日闽卫院财〔2018〕5 号文印发，试行期满，经

2023 年 5 月 10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予以正式印发。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建设工程预算价审核工

作，健全内部控制体系，根据财政部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

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12〕21 号），教育部《关于加强直属高校

建设工程管理审核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16〕11 号），福建省教育

厅《福建省高等学院基本建设管理监督暂行办法》（闽教发〔2009〕

13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预算价审核是指根据学校“一

编一审”的规定，对施工图预算在 10 万元及以上的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，修缮（装修、拆除）等工程项目，由学校财务处会同纪检

监察室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项目施工图预算价

进行的审核工作。

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价在 10 万元以下的项目，由后勤管理

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预算价审核。

第三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组织开展建设工程项目预算价编

制工作。预算价编制完成后，后勤管理处将需要进行审核的工程

项目预算书、工程项目施工图，以及其他与预算价审核相关的资

料移交财务处。

第四条 学校建立预算价审核机构库，并与入库机构签订委

托合同，委托期限原则上为两年。委托费用按照规定列入工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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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成本。

第五条 需委托预算价审核事项发生后，财务处从预算价审

核机构库中随机抽取1家候选机构，并向其发出预算价审核邀约。

候选机构接受邀约的，学校向其发出预算价审核委托函，确认预

算价审核委托行为。候选机构不接受邀约的，则重新履行随机抽

取候选机构程序，直至候选机构接受邀约为止。

第六条 入库机构存在无故不接受审核邀约、没有在合同规

定的审核时限内提供审核结论、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视

情予以警告、不予以下一轮抽选、从中介机构库中注销等处理。

第七条 预算价审核社会中介机构出具审核结论后，财务处

将审核结论移交后勤管理处。对审核结论无异议的，后勤管理处

以审核后的工程预算价作为招标控制价，按程序进行招标采购方

案审批。对审核结论存在异议的，后勤管理处牵头会同财务处、

纪检监察室组织工程预算价编制单位、审核单位进行核对，达成

一致并提出审定意见后，按程序进行招标采购方案审批。

第八条 工程预算价审核结束后，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递

交后勤管理处，作为基本建设档案资料保管存档。

第九条 本办法授权财务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按照上级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以往有关规定与本办法

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9月 18 日印发


